窗体顶端

件
  岚政报〔2016〕36号                   签发人：乔 云
岚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自评报告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扎实开展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自查、自评和网络测评工作的通知》（晋政教督办函[2016]74号）文件精神，我县组织专人按照自查表要求逐项进行了自查自评，现将自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基本情况

    岚县位于吕梁山北端，汾河上游，北靠岢岚，西接兴县，东邻静乐，南连娄烦、方山。全县辖4镇8乡1个城管委，167个行政村、336个自然村，总面积1512平方公里，总人口17.8万，其中农业人口15.4万。全县现有公立义务教育学校48所，其中初中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小学33所。另有小学教学点66个。共有在校学生17223人，其中小学11752人，初中5471人。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总数1644人，其中小学947人，初中697人。专任教师总数1503人，其中小学专任教师907人，初中专任教师596人。

二、主要做法

（一）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1、大力推进校舍项目建设。我县按照规范管理、确保质量、

力推进度的原则，经过不懈努力，2014、2015年校园校舍建设项目竣工率为100%。2016年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竣工率为90.5%，设施设备购置完成率达到100%。

    2、义务教育学校基本教学条件得到切实保障。彻底消除了D级危房，多层校舍建筑符合规范，室内安全整洁，采光照明按规定标准执行，学生课桌椅严格实行一人一桌一椅(凳),教室内按国家标准配齐配足了满足教学的黑板，各校都具备了适合学生特点的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为各校配足了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所需图书，升旗设施设备符合相关规定。

3、实施标准化学校建设，生活设施极大改善。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宿舍建筑符合规定，且达到了1生1床的标准；实施标准化食堂建设，所有供餐学校食堂全部达标，具备食品制作和加热条件，能满足学生就餐需要；大力改善生活设施，各校均配备满足学生需求的开水供应设备；各校厕所按1:3设置男女蹲位，城区校舍全部使用水冲式厕所，符合卫生标准；四是强化校园安保设施。全部学校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能满足校园安全的围墙或围栏，并实现了监控设施学校全覆盖。同时，在宿舍配备了急救箱；加大消防安全保障设施投入，应急设施按标准配置，疏散标识齐全，杜绝了明火取暖的现象，使得师生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得到加强。因地域所限，目前大部分寄宿学校淋浴设施正在规划建设中，此项不得分。

4、建好教学点，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在推进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我县将工作重心向办学条件薄弱的教学点倾斜；教学点校舍、体育场地建设、教学仪器配备均达到了省定标准；中心校能统筹安排教学点课程和教师安排，并能把招聘的特岗教师优先安排到教学点任教，充实了农村教师队伍，保障了教学点的教学质量；在评模评优、外出培训以及职称晋升、绩效工资分配等方面，政策一律向乡村、向教学点倾斜；实行教师周转宿舍教学点优先建设使用政策；教学点实现了数字资源全覆盖，满足了教学点的信息化需求；对规模较小，学生人数不足100人的学校和教学点均能按100人核定补助公用经费。 
  5、科学规划学校布局，合理分流学生。通过合理规划、

新（组）建学校、扩容改造、拆班缩容、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等措施，彻底消除了超大班额现象；同时，全面建立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双线”责任制，确保了适龄儿童、少年能够全部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6、推进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提升教师应用能力。将教育信息化工作纳入“岚县‘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抓手，投资2700余万元建成了教育城域网，基本实现了校校通、班班通，生机比更是超过了基本办学标准；并搭建师生信息化应用展示平台，使信息化与教育教学完美的融合起来。
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促进师资配置均衡。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能按照城市标准统一核定并纳入实名制教师管理体系；建立了校长教师交流机制，校长和教师交流比例均超额完成了市定交流比例；制定了生活补助发放办法，落实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积极争取进人计划，及时补充乡村教师；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使县域内城乡学校教师岗位结构比例达到总体平衡；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培训工作；为了鼓励优秀乡村教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建立并落实了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政策。

此项自查得分59分。

   （二）严格把控审批程序，管理质量明显提高。
在 “改薄”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和指导下，按照“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确保质量、力推进度”的总要求，我县各部门积极配“改薄”工作。各项改薄工程校舍选址一律经规划、建设、环保部门批准。竣工后，经相关部门按规定验收全部合格，达到了投入使用要求。采购类项目严格按照县政府采购程序进行了采购，经过近年使用，设施设备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此项自查得分10分。

    （三）全面加强组织领导，保障体系完善健全。

    为确保上级“全面改薄”政策落实到位，我县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领导机构，多次召开相关会议，研究“全面改薄”工作，相关领导多次深入薄改项目学校，现场指导、破解难题，及时协调，强力推动此项工作。按照项目规划编制年度实施计划并足额落实了县级资金；严格落实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做到了资金安排合理，使用规范；严格落实了教育基本建设费用见年政策，最大限度支持教育发展。 此项自查得分20分。
 （四）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公示及时透明。
及时在岚县政府网和岚县教育保障中心网上公开公示义务教育办学标准、规划建设任务、预算安排、校园校舍建设进度、设施设备购置进度、实施成效信息等情况。根据网络测评，我县项目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对项目实施综合满意度达100%。 此项自查得分10分。

自评结果

 经逐项认真自查，岚县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自评得分99分。

 特此报告

                                 岚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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